附件2：

《中华特色药》药品入选标准及丛书编纂要求

一、推荐药品必须达到如下条件
1、进入国家药典目录，达到国家部（局）颁标准的中药和民族药。

2、企业资质好、产品质量优，行业排序名列前矛的中药和民族药企业。

3、药品安全，质量稳定，临床疗效可靠。

4、获得“中国驰名商标”和“中国著名商标”的中药和民族药企业。

5、获得过国家级、省部级优质产品奖的中药和民族药品种。

6、品种要有代表性，以治疗不同病种的中成药为主，包括民族药（如臧、蒙、维、苗、傣、壮、彝等）。

7、产品在国内外享有一定信誉，市场占有率高，单品种年销售额应在5000万元以上的品种。

8、获得过“中华老字号”称号和通过国家“5个G”认证的中药和民族药企业可优先入选。
二、《中华特色药——经典中药》丛书提供资料（1000字内）

1、入选药品的来源，药的研究等故事（300字）；

2、科学的配方和独特工艺（100字）；

3、功能主治及针对的症状（200字）；

4、正确的使用方法（注重生活提示，200字）； 

5、产品图片一张（要求清晰美观）；
6、产品电视片光盘；
7、生产单位；

8、批准文号。

